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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 7 月 1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59871           

號函核定之「107 學年度城鄉學生 STEAM-自造之共創競賽計畫」。 

貳、活動目的 

   本競賽舉辦第 2 屆，延續 2018 全國城鄉 STEAM 之星比賽而來，承「教育

部城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以協助城鄉地區國民中小學發展課程及教學辦理計

畫為基礎，將動手做「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之教育宗旨精

神帶入城鄉學校。藉由成立「STEAM」專案、開設「STEAM」通用技術課程，

協助城鄉或資源弱勢學校，建立動手做之教育基礎，提昇校、師、生之學習能量。

以紮根我國科普理念和工作創新。 

競賽項目仿生獸主要由國中、小學生參與，利用簡單的機械構造模仿生物的

運動方式。 

「混成共創組」競賽國小組競賽項目為「螞蟻雄兵」、「萬獸之王」、「機器戰

鼠」3 隻機械獸的「觸控接力賽」、螞蟻雄兵與萬獸之王的「四道競走賽」及機器

戰鼠的「拔河賽」；國中組競賽項目則是「龍貓巴士」、「萬獸之王」、「蟲蟲危機」

3 隻機械獸的「觸控接力賽」、龍貓巴士及蟲蟲危機的「四道競走賽」及萬獸之王

「拔河賽」。 

「造型競賽」為彰顯 STEAM 的 A (arts) ，參賽隊伍必須在比賽中裝飾其

仿生獸並賦予三隻相關設計的創意。參賽隊伍必須於動手做基地計畫中培養能力，

於仿生獸賽中驗證其能力。評分項目則分為「創作競賽」及「造型競賽」，屆時

將邀請學術界及產業界專家擔任評審委員，優秀隊伍可獲得獎勵表揚。 

參、辦理單位 

一、補助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承辦單位：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四、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肆、活動時間 

一、競賽暨頒獎典禮日期：民國 108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 

二、競賽暨頒獎典禮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館校區 中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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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分組報名資格 

本競賽分為分國中及國小兩級別，報名管道為縣市推派一種方式。 

級別 報名管道 網站報名 

國中組、國小組 縣市推派第一波，每縣市五隊為限。 需要 

國中組、國小組 各縣市推派名單，若還有名額將開放縣市推派第二

波報名，每縣市兩隊為限。 

需要 

以下茲就各組各級別說明如下： 

一、縣市推派：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可推派至多 7 隊(包含 2 隊備取)至本

組競賽，其名單請於 2019 年 2 月 20 日之前正式行文至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二、報名資格：偏鄉學校、城市學校或非山非市學校認定方式依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認定標準為基準。 

三、組隊方式：每隊皆為城市混合偏鄉學生組隊 

四、人數限制：國小組每隊 5-6 人，國中組每隊 3-4 人。 

五、混成共創組隊說明：城市學生為隊員，以不超過全隊隊員 1/2 為原則。 

六、指導老師：各隊須有學校教師或家長擔任隊伍指導老師，指導隊伍參與

競賽，單一隊伍 2 名指導老師。每隊指導老師須為一名城市學校老師及

一名偏鄉學校老師。 

七、其城市學校及偏鄉學校的定義將依照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公告及認定為

主。 

八、細 則 請 看 大 會 規 劃 ， 將 公 告 於 官 網 ：

http://isteam.ccda.org.tw/Client/Home 

陸、報名方式 

一、一律採網路報名：縣市推派隊伍請自行上官網報名填寫資料。

http://isteam.ccda.org.tw/Client/Home 

二、競賽相關資訊可參閱競賽粉絲團【STEAM PowerTech、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wpowertech】 

三、報名時間：民國 10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至 2 月 20 日(星期三)。 

四、資料繳交期間：民國 10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至 2 月 20 日(星期

三)。 

五、不收取任何報名費，參加本競賽所需經費，主辦單位除提供比賽當日

材料外將無另外補助。參與本競賽產生費用建議自籌或是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協助支應。 

http://isteam.ccda.org.tw/Client/Home
http://isteam.ccda.org.tw/Client/Home
https://www.facebook.com/twpower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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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信箱：對比賽辦法有任何疑問，請寄信至活動信箱：

ilovepowertech@gmail.com 

七、請確實填寫線上報名表中之相關資料，有缺漏者，恕不受理。 

柒、競賽重要時程 

 

活動項目 時間地點 備註 

城

鄉

共

創

賽 

報名 民國 10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至 2 月 20 日(星期三)截止  

公布 

參賽名單 

民國 108 年 2 月日 22(星期五)於網站公告 

競賽官網：http://isteam.ccda.org.tw/Client/Home 
 

競賽地點 
民國 108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館校區 中正堂 

場地若有修正

會另行通知 

頒獎典禮 民國 108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  

成績公佈 

1.賽後七個工作天將於網路公佈優勝隊伍名單。 

2.賽後 30 個工作天內(不含假日)寄發師大獎狀。 

3.各縣市敘獎將於 30 個工作天內將敘獎名單函文至各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 

 

 

 

  

mailto:ilovepowertech@gmail.com
http://isteam.ccda.org.tw/Clien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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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競賽當天流程(僅供參考，實際時間以網站公告為依據) 

 

時間 流程 備註 

08:50~09:30 報到/檢查物品 
1. 再檢查物品：完成報到程序之隊伍，由參賽隊員至物品檢查區檢查攜帶

物品。 

2. 每隊人數需為 2 人以上，１人參賽視為棄權。 
09:20~09:30 閱讀規則說明 

1. 由大會說明材料包、製作規則及注意事項。 

2. 非工作人員與參賽隊員，請勿進入製作競賽場地。 

09:30~12:30 製作時間 

1. 更換零件截止時間：請參賽隊伍檢查材料包內容物，零件若有問題請

於 11:30 前完成更換。 

2. 10:30 領隊會議：公館校區 交誼廳 

12:00~12:40 作品繳交時間 
1. 由每隊代表將作品送檢錄區檢驗，合格後繳至作品放置區 

2. 不得於規定時間之外繳交作品，至遲於 12:40 前完成交件。 

12:40~13:25 午餐時間 請隊伍自理                

13:25~13:35 接力賽集合 
1. 各隊請派 3 位隊員，隊員代表需穿著活動背心入場集合。 

2. 攜帶符合規定之維修工具及電池。*唱名 3 次不到視同棄權 

13:35~13:45 維修時間：10 分鐘 

13:45~14:45 三項全能觸控接力賽 
國中：龍貓巴士、蟲蟲危機、萬獸之王 

國小：螞蟻雄兵、機器戰鼠、萬獸之王 

14:45~14:55 32 強賽集合 

1.大會廣播 32 強隊伍 

2.各隊請派 2 位隊員，隊員代表需穿著活動背心入場集合。 

3.攜帶符合規定之維修工具及電池。*唱名 3 次不到視同棄權 

14:55~15:00 維修時間：5 分鐘 

15:00~15:45 16 強競賽 
四道競走賽， 

國中：龍貓巴士、蟲蟲危機/國小：萬獸之王、螞蟻雄兵 

15:45~16:30 

拔河賽集合 
各隊請派 1 位隊員，隊員代表需穿著活動背心。 

*唱名 3 次不到視同棄權 

維修時間：10 分鐘 

8 強競賽 拔河賽，國中：萬獸之王/國小：機器戰鼠 

16:30~17:00 參觀及拍照/成績計算 

17:00~17:45 

0 

頒獎典禮 

維修時間內可攜帶工具：密集板、剪刀、冰棒棍、斜口鉗、尖嘴鉗、充電式熱熔膠槍、螺絲起子、配重、電池及

各種液狀(膏狀)膠類進場維修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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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混成共創競賽及配分標準 

一、由主辦單位邀請教授及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 

二、評分標準：分競賽評分及造型評分 

國小組競賽項目 配分 採計分數說明 說明 

造型

分數 
自由創作 30 

美觀性、環保性、仿生性、故事性、特效

性 

3 隻仿生獸

共佔 30% 

競賽

評分 

三項接力賽(3 隻) 

70 

「螞蟻雄兵」、「萬獸之王」、「機器戰鼠」 

有完成 40 分、未完成 20 分 
全體隊伍 

四道競走賽(2 隻) 

螞蟻雄兵、萬獸之王 
9-16 名 60 分、17-32 名 56 分 

接力賽取前

32名 

拔河賽 

機器戰鼠 

第 1 名 70 分、第 2 名 67 分、 

3-4 名 64 分、5-8 名 61 分 

四道賽取前8

名 

國中組競賽項目 配分 採計分數說明 說明 

造型

分數 
自由創作 30 

美觀性、環保性、仿生性、故事性、特效

性 

3 隻仿生獸

共佔 30% 

競賽

評分 

三項接力賽(3 隻) 

70 

「龍貓巴士」、「萬獸之王」、「蟲蟲危機」 全體隊伍 

四道競走賽(2 隻) 

龍貓巴士、蟲蟲危機 
9-16 名 60 分 17-32 名 56 分 

接力賽取前

32名 

拔河賽 

萬獸之王 

第 1 名 70 分、第 2 名 67 分、 

3-4 名 64 分、5-8 名 61 分 

四道賽取前8

名 

 註：拔河賽成績級距為 3 分。若總積分同分者，依創作競賽、造型創意競賽成績順序判定。 

 16 強四道競走賽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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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獎勵方式 

一、 獎勵目的：本競賽獎勵之設計目的為鼓勵參賽者之優異表現。以下所列

之獎項，主辦單位保有最後修改及調整之權利，唯主辦單位得視該年度

競賽隊伍數量及其成績表現，酌以增減得獎名額。 

二、 獎項類別：主辦單位得視該年度競賽隊伍各組別比例、隊伍數量及其成

績表現，酌以增減得獎名額，大會並保有敘獎之權利。公告得獎名單

後，將由贊助單位負責發送獎助金。 

三、 獎金領取方式為簽個人領據，以各隊伍指導老師為對象發放。 

四、總積分獎 

組

別 
獎項 獎金 領取說明 獎狀 名額 

混

成

共

創 

冠軍 新臺幣 30,000 元 
每隊偏鄉學校老師及城市學

校老師一人各領 15000 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個人獎狀) 

國小、國(初)中各

組各 1 隊 

亞軍 新臺幣 15,000 元 
每隊偏鄉學校老師及城市學

校老師一人各領 7500 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個人獎狀) 

國小、國(初)中各

組各 2 隊 

季軍 新臺幣 10,000 元 
每隊偏鄉學校老師及城市學

校老師一人各領 5000 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個人獎狀) 

國小、國(初)中各

組各 3 隊 

優等 新臺幣 6,000 元 
每隊偏鄉學校老師及城市學

校老師一人各領 3000 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個人獎狀) 

國小、國(初)中各

組各 10 隊 

五、競賽獎 

組別 競賽項目 獎項 獎狀 名額 

混成

共創 

拔河獎 

金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獎狀) 國小、國中各組各 1 隊 

銀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獎狀) 國小、國中各組各 2 隊 

銅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獎狀) 國小、國中各組各 3 隊 

競賽獎 

金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獎狀) 國小、國中各組各 1 隊 

銀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獎狀) 國小、國中各組各 2 隊 

銅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獎狀) 國小、國中各組各 3 隊 

六、混成共創競賽：取前 16 名上台頒獎。 

七、辦理績效卓著者，教育部將發文至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優予以敘獎。 

八、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國教署推動城鄉教育及培育計畫專案補助經費

支應。 

九、本計畫陳國教署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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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競賽注意事項 

一、 參賽隊伍應前往競賽網站下載並簽署「競賽作品授權」，獲獎作品(造型

第一等第作品及總積分前三名)及檢附之資料其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

所有（不同意者視同報名未完成），本會有權保留作品(含所有零(配)件)，

作為日後推廣及展示用。未能配合者，不發予獎狀及獎金。本大會可配

合得獎隊伍出借並展覽得獎作品，若逾期而未歸還者，大會可取消隊伍

得獎資格。除依簡章第 8.1 條規定所述需繳交之作品外，其餘實體作品

請由參選者於原場地自行領回，本會不代為寄送或保管。 

二、 主辦單位將於報名期間寄發問卷，請大家協助填寫，並於活動當天間內

繳交至大會秘書處，將可兌換精美小禮物。 

三、 作品製作期間嚴禁使用手機或跟看台上觀眾通話，違反者將取消競賽

資格。製作時間競賽區域不開放觀眾席，指導老師、家長皆須離開管制

區域。看臺開放時間將由大會公告 

四、 若帶隊指導老師或家長未參加領隊會議或是未於領隊會議時，提出跟

比賽相關之異議，事後提出皆不予接受。 

五、 若參賽者對評審有任何疑問，須由隊伍成員或指導老師在下ㄧ輪競賽

之前，向評審長提出證據(如錄影)，若下ㄧ輪賽事已進行後，主辦單位

不受理該競賽之爭議。 

六、 獎狀頒予依照原報名學籍頒發。為了發揮頒獎典禮的效用，避免日後經

費籌措之困擾，得獎隊伍需至少有一位隊員代表參加頒獎典禮(他隊隊

員不可擔任代表)，若無代表上台領獎，將視同放棄該隊伍得獎之獎項。 

七、 得獎獎項一律以主辦單位於賽後公佈在競賽網站上的得獎名單為準，

請於賽後 10 日後逕自上網查詢。 

八、 若有蓄意破壞其他組別作品、舞弊、爭議或其他破壞比賽公平情事者，

遭檢舉且經查證屬實隊伍(如錄影存證)，將取消競賽資格。 

九、 參賽隊伍務須攜帶「防鑽板」進場，防止因鋸密集板或任何有可能破壞

到工作區域的行為，製作過程中未使用保護桌椅之設備，有明顯毀損桌

椅之虞，經查證屬實者，例如：桌子上有肉眼可見明顯之鑽洞，須賠償

相關費用(一張桌子 180cm*60cm，約新台幣 2,500 元)。未帶防鑽板

之隊伍，不得進入場地競賽，請各隊伍注意自身權益和規則。 

十、 請參賽者注意網站最新公佈事項。 

十一、 材料若有問題，請各位指導老師不只與材料供應商連繫以進行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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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也請將訊息告知主辦單位，以便依合約監督材料供應商。 

壹拾貳、 競賽細則 

一、 工具使用規定 

1. 請自行攜帶充電式熱熔膠槍及膠條，大會不提供插座供選手進行充電，

且為安全考量不得攜帶或使用有漏液可能之鉛蓄電池。參賽隊伍亦可自

行攜帶安全性高之其他膠類用品供黏合用途，且安全需自行負責。 

2. 參賽隊伍請自行攜帶保護墊(防鑽墊，建議厚度超過 15 公厘)使用，保護

墊上不可有刻記或經加工等任何輔助製作過程之情形，需單純為保護桌

椅用。防鑽板(如圖示)： 

 

3. 隊伍競賽當天可攜帶 C 型夾、F 夾或市售夾具。 

4. 隊伍競賽不可使用氣動或電動工具(插電或電動式工具皆不可)，違者沒

收，待競賽號歸還之。 

5. 禁止攜帶市售之模具。可攜帶或使用自行設計製作之模具(自行製作之模

具僅能運用與大會材料包相同材料製作材料或零件製作之輔助工具製

作。) 

6. 所有工具請小心使用，以確保安全並維持競賽場地整潔。 

7. 為響應環保教育，大會建議參賽隊伍使用充電電池（1.5V 以下）。 

8. 活動中經工作人員或他人檢舉違反上述事項，經查證屬實者一律取消參

賽資格。若對所攜帶之工具及材料規格有不清楚者，請於事前詢問，並

經主辦單位競賽評審委員會許可後方可帶入會場。 

二、 相關競賽規定 

1. 選手及所屬隊伍違反以下規定的事項，嚴重者取消參賽資格： 

1.1. 活動前未至報到處進行報到，私自進入場地者。 

1.2. 冒名頂替參賽者參與活動，經工作人員發現或他人檢舉者。 

※仍請所有參賽者攜帶相關身分證明證件，以利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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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製作或競賽過程中，發生家長、指導教師或其他場外人士藉任何方

式刻意指導之情事，經大會工作人員發現或其他人檢舉屬實者。 

1.4. 製作或競賽過程中，參賽者協助非所屬隊伍進行製作或競賽，經大

會工作人員發現或其他人檢舉屬實者。 

1.5. 活動期間（包含製作及競賽時間）行動通訊裝置皆應關機，私自使

用經大會工作人員發現或其他人檢舉屬實者。 

2. 製作過程中發生以下情況者，嚴重者取消參賽資格： 

2.1. 製作過程中未使用保護桌椅之設備，有明顯毀損桌椅之虞，經查證

屬實者，須賠償相關費用(一張桌子-180cm*60cm，約新台幣 2,500

元)。 

2.2. 競賽材料包內容：現場統一提供每隊競賽材料包(內不含觸控

器)。材料包規格請參照下圖及下表所示。 

 

 

 

 

 

 

 

 

 

2.3. 參賽隊伍攜帶違反大會規定之工具及材料進入製作場地，經查證屬

項目 

材料 
單位 數量 

齒輪盒組(含上下蓋、馬達) 組 4 

螺絲.帽 顆 40 

電池（1.5V 以下 3 顆）盒 個 3 

冰棒棍（長 11.4cm、寬 1cm） 支 40 

長軸 （10cm）ψ2.5mm 支 2 

短軸 （8cm）ψ2.5mm 支 2 

電線組 30cm(紅、黑) 條 2 

密集板 15cm *21cm 塊 4 

矽膠管(10cm) 條 4 

感測器(觸控器)參賽隊伍自備 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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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者。 

※大會規定之工具使用與作品製作參閱（一）項及(三）項規定。 

2.4. 作品須先檢錄後繳交至作品區，檢錄區提供尺寸箱及電子秤，裁判

僅針對尺寸進行檢錄，重量請隊員自行秤量，請注意拔河競賽時若

賽前量測超過 700g，該競賽項目將判失格。 

2.5. 參賽隊伍於製作完成繳交作品之前，未完成場地清潔工作並帶走垃

圾者。 

2.6. 機械部分，參賽作品(機構本身)使用成品或半成品，經查證屬實者。 

          ※成品（半成品）定義：凡材料或零件已經標記、鋸切、鑽孔、黏合、

組裝或其他加工動作；或其他非大會提供之材料經上述加工動作者，

皆屬成品（半成品）。 

2.7. 參賽者協助他組（非本身所屬隊伍）製作作品，經大會工作人員發

現或其他人檢舉屬實者，皆取消參賽資格（借用工具在准許範圍內）。 

3. 競賽期間，發生以下情況者，取消參賽資格： 

3.1. 競賽前集合，攜帶非維修時間規定之工具，經查證屬實者。 

3.2. 競賽時未在預備區等候，經唱名三次未到者或私自離開預備區者。 

3.3. 競賽過程中，經評審委員會最終判決確定，仍不服從者。 

3.4. 參賽作品破壞競賽場地或刺傷裁判。 

3.5. 競賽中在預備區等候時，私自調整或觸碰作品者。 

3.6. 各競賽項目規定請參考『F. 競賽項目說明』。 

4. 競賽中維修時間規定，嚴重違反者取消參賽資格： 

4.1. 過程中若有任何疑慮請向評審委員會反映。 

4.2. 維修時間與次數由主辦單位網站公告為主。 

4.3. 大會宣布維修時間開始後，競賽代表可進入維修區進行限定時間的

維修調整。維修實施的方式及時間，由主辦單位競賽評審委員會決

定及公告。 

4.4. 維修時間內可使用工具及攜帶物品如下：密集板、剪刀、冰棒棍、

斜口鉗、尖嘴鉗、充電式熱熔膠槍、螺絲起子、配重、電池及各種

液狀(膏狀)膠類進場維修及調整。使用上述以外之其他工具或物品，

經查證屬實者。 

4.5. 維修時間內可更換競賽作品電池（1.5V 以下），其他時間不可進行

更換。 

4.6. 入選手預備區後：競賽代表不得離開選手預備區，其他隊員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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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家長）不得接近參賽者及競賽作品，意圖碰觸作品或給予口

頭指導。 

4.7. 晉級拔河賽隊伍可於維修時間內可調整攻擊性、防禦性造型及改變

機體上的總重量（隊長可攜帶配重材料），且需合乎作品重量限制

規定 700g。維修時間結束後，不可再改變機體總重量。 

4.8. 維修時間結束後隊長及隊員與作品須等候唱名後始得以將作品攜

至預備區，依裁判指示進行賽程。經裁判確認比賽結束後，才可離

場，並將作品放置等候區(供下一輪競賽使用)。 

4.9. 競賽代表協助他隊（同校的學生）維修作品，經大會工作人員發現

或其他人檢舉屬實者，兩隊皆取消參賽資格。 

4.10. 本活動在維修區皆派有攝影人員存證。 

5. 判決結果規定 

5.1. 競賽時，若出現兩隊以上總積分相同時，則分別測量作品重量，取

其輕者晉級或獲勝。若雙方拔河三回合後三平 或 各一勝一負一平

且雙方機能皆未喪失者，量測競賽物重量後，取其重量輕者為優勝。

若有判定困難之情形，由主辦單位評審委員會討論決議之。勝場數

多者為勝。 

5.2. 對競賽結果如有異議之參賽者，需依『壹拾捌.申訴辦法』提出申訴，

其他方式概不受理。 

6. 其他事項 

6.1. 場外觀眾試圖進入或已進入競賽區者，主辦單位得以要求其離開競

賽區。 

6.2. 試圖影響競賽結果及進度之場外人員，主辦單位得以要求其離開競

賽場地。 

三、 作品製作通則 

    機構本體（身軀）限用大會提供之密集板與冰棒棍，或自行攜帶等相同

規格之材料製作，並於現場完成。非機構運作之物件請自行發揮創意選用

（如：止滑墊、墊片及機體上的加重物及裝飾，規定不得加液狀(含水)及乳

狀液體於作品與競賽跑道接觸面上）。經認定有違反作品製作規定之參賽隊

伍及作品，取消參賽資格。 

 

1. 作品製作通則適用作品：萬獸之王、螞蟻雄兵、龍貓巴士、蟲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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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戰鼠 

1.1. 作品尺寸限制：作品（含造型）需在長 40 公分、寬 22 公分、高

35 公分內，並可平放於尺寸盒。無法平放於尺寸盒內之作品，取

消參賽資格。 

※註：所有作品測量尺寸時需平放並展開至最大長度。 

1.2. 參賽者可攜帶 A4 以下大小之紙本工作圖（頁數不拘）進入製作場

地，其他形式不可攜帶使用。 

1.3. 參賽者可自行攜帶與大會規格相同之備用材料，且不可有註記或經

加工。規格不同材料零件禁止入場。 

1.4. 馬達、齒輪盒上下蓋（公座、母座及曲柄）及齒輪，需使用大會於

競賽當日發予之材料包內材料組裝，參賽隊伍齒輪盒組不可破壞外

觀。 

1.5. 競賽作品（傳動組及機構本體）需於競賽當天現場製作組裝，不可

攜帶或使用半成品及成品（含劃線、鋸切、鑽孔、砂磨等）。 

1.6. 所有作品限用三顆三號電池（1.5V 以下）驅動馬達及其他需電力

之設備。 

1.7. 短軸及長軸長度可自行修改（但需使用與大會提供之軸相同材質）。 

1.8. 除造型使用之材料外，所有自行準備之材料需與大會提供之規格相

同。 

1.9. 作品的電源開關（或加裝輔助設施延長開關）需外露於造型之外，

以利電源啟動。 

1.10. 作品重量限制：作品包含造型重量上限為 700 公克，超過重

量之作品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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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拔河賽作品尾部： 

1.11.1 需使用大會提供之冰棒棍、螺絲及螺帽製作尾巴，並獨立加裝

於競賽物後端，以作為拔河之用。 

1.11.2 尾巴不可直接使用螺絲及螺帽裝置於機構本體上，需外露於競

賽物機體及造型之外，並使拔河線可直接裝卸。 

1.11.3 尾巴高度以拔河線圈套點為基準，位置距賽道需於 10 公分以

內，螺絲必須由下向上安裝且加裝螺帽，如圖 1 所示。若競賽物

參加拔河賽沒有加裝尾部或尾部不合規定者，以棄權論。 

 

 

 

 

 

 

四、 晉級四道競走 32 強說明： 

1. 注意：競賽全程隊伍機構需有同一造型裝置。 

2. 造型先請各參賽者事先自行完成，於製作當天直接裝飾至機體上。造型需

全程參與下午競賽活動時間，活動結束前僅維修時間中可拆卸整理外，其

餘時間皆不可以拆卸及更改。 

3. 全國賽競賽時，競賽物必需具有造型參賽，無造型者取消參賽資格。 

4. 直線接力賽請自備與臺灣規格相符之觸控器(包含：晶片、觸控開關)。 

5. 觸控開關需外露於競賽物機體及造型之外，且最高處至多需要離地 15 公

分以內。沒有加裝觸控開關者以棄權論。 

6. 觸控開關上可自己添加泡棉或其他材質以讓觸控器啟動能順利。     

7. 四道競走賽取觸控三項接力賽的前 32 強進行競賽，並分兩輪進行比賽，

至選出 8 強。 

 
 
 
 
 
 
 
 
 

圖 1：尾巴加裝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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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拔河賽取 8 強，賽程如下： 

 

 

 

 

 

 

 

 

五、 作品製作規定 

1. 〈萬獸之王〉競賽作品製作規定 

1.1 請參照『三.作品製作通則』辦法。 

1.2 萬獸之王需設計為四腳前進。 

1.3 成品（含造型及拔河用尾部）不可超過 700 公克。 

1.4 現場統一提供每隊材料包乙包。材料包內不含觸控器。 

 

 

 

2. 〈蟲蟲危機〉競賽作品製作規定 

2.1 請參照『三.作品製作通則』辦法。 

2.2 蟲蟲危機行進方式以多連桿機構模式推進。 

2.3 成品（含造型及拔河用尾部）不可超過 700 公克。 

圖 2. 萬獸之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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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現場統一提供每隊材料包乙包。材料包內不含觸控器。 

 

 

 

 

 

 

 

 

3. 〈龍貓巴士〉競賽作品製作規定 

3.1 請參照創作競賽通用規則『三.作品製作通則』辦法。 

3.2 參與翻滾賽事之龍貓巴士隊伍可視機構設計加裝車頂。 

3.3 龍貓巴士隊伍視機構需要加裝車頂 (車頂材料需自行準備，不得

為成品，如鋁罐需現場加工製作）。 

3.4 機構車身及車輪均限用大會提供之密集板現場製作，其機構最大

車輪直經不可超過 10 公分。 

3.5 成品(市賽隊伍含造型)重量不可過 700 公克。 

3.6 現場統一提供每隊材料包乙包。材料包內不含觸控器。 

 

 

 

 

 

 

 

 

 

 

 

4. 〈螞蟻雄兵〉競賽作品製作規定 

4.1 請參照『三.作品製作通則』辦法。 

4.2 螞蟻腳底間隙（尖端邊緣，如圖 4）須大於 2 公分。 

4.3 螞蟻腳底須以『點接觸』方式為原則接觸賽道。若加裝防滑裝置，

圖 2. 蟲蟲危機示意圖。 

圖 3. 龍貓巴士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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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螞蟻腳部示意圖 

 

其最大寬度不得大於冰棒棍原始寬度，厚度須小於 0.5 公分。冰

棒棍寬度與厚度定義如圖 6 所示。 

4.4 螞蟻完整身體之設計必須是分開並可彎曲之三節身軀。 

4.5 現場統一提供每隊材料包乙包。材料包內不含觸控器。 

 

 

 

 

 

 

 

 

 

5. 〈機器戰鼠〉競賽作品製作規定 

5.1 請參照『三.作品製作通則』辦法。 

5.2 機器戰鼠以懸臂轉動模式前進，懸臂轉動時不可同時觸及賽道

(地面)。 

5.3 全國賽時，成品重量（含造型及拔河用尾部）不可超過 700 公

克。 

5.4 現場統一提供每隊材料包乙包。材料包內不含觸控器。 

圖 6. 螞蟻雄兵示意圖。 

圖 5:冰棒棍寬度及厚度示意圖。

長為 11.4cm、寬為 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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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競賽規則說明     

一、 〈三項全能觸控啟動接力賽〉 

 

 

1. 競賽場地：如圖 8 所示。 

2. 場地材質說明：場地為立光板板面。 

3. 場地尺寸說明：跑道單組全長為 210cm、寬 25cm、高 8cm。共

三組賽道。 

4. 國小：萬獸之王、螞蟻雄兵、機器戰鼠。 

5. 國中：萬獸之王、龍貓巴士、蟲蟲危機。 

6. 時間限制：180 秒(無限重跑次數) 

7. 區塊分數：分別為 10 分、20 分、30 分、40 分、50 分、60 分、

70 分、80 分、90 分、100 分、110 分、120 分，至終點為 130

分。 

8. 計分依據：以最後一次抵達之賽道區塊計分(而非最佳成績)。 

9. 記錄秒數：每隊至多紀錄至 180 秒，中間不停秒。 

10. 接力順序：隊伍自行決定，可於時間限制內更改順序，秒數不停。 

11. 競賽方式：採取 3 隻機械獸接力方式進行。競賽開始時機械獸分

別於起跑區及接力區內就位，並完成觸控接力抵達終點。 

圖 8. 三項全能接力跑道示意圖。 

圖 7. 機器戰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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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分比序：是否觸控接力成功(成功者贏)→秒數(秒數少者贏) →重

量(重者為贏，三隻累加)。 

            ※註:競賽作品接力順序為參考用。參賽者可自行決定作品接力順序。 

13. 競賽程序(開始計秒後不停止，直至時間競賽 180 秒時間到或隊員

主動停止) 

 

 

 

 

 

 

 

 

 

 

 

 

 

 

 

 

 

 

 

三項全能觸控啟動接力賽補充說明 

1 每組競賽開始前皆有 20 秒預備時間完成就位。 

2 觸控接力成功(A 接 B，或 B 接 C)，需於接力區內完成第二隻啟動，始採計第二隻(B 或

C)到達區域得分。 

例：A 一旦接觸到 B，並成功啟動 B 後，隊員須在接力區 1 結束前將 A 拿起。B 觸控 C 時同

理。若隊伍在接力區結束前無法將 A 拿起，將視為接力不成功，須進行重跑或登記成績。 

3 觸控接力區不可手動啟動。 

裁判唱名 
相應的隊員進入

預備區 

吹哨， 

開始計秒 裁判放開檔板 

20 秒內完成就位 

將機械獸擺放至起跑

區及接力區內並開啟

電源 

選手手動觸控啟動 A 機械獸 

A 機械獸成功觸控啟動 B 機械獸 B 機械獸成功觸控啟動 C 機械獸 

抵達終點 裁判擋板停止機械獸前進 

A、B、C 機械獸秤重 

 

登記秒數、選手確認成績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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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力時兩隻機械獸超過接力區仍互相接觸則為接力失敗；隊伍可選擇重跑也可放棄，秒

數不停。時間限制內未完成之隊伍以 180 秒計。 

5 每隊重跑(每次重跑須從起點開始)，重跑次數不限，秒數不停。 

6 未成功於接力區內完成接力隊伍可選擇重跑或放棄(以當次成績登錄之)，重跑次數不限

制，秒數不停。 

7 重跑可進行維修亦可自行更換機械獸順序，全部機械獸就位，經裁判確認後手動觸控啟

動 A 機械獸，秒數不停。 

8 開始時三隻機械獸完成就位得 10 分，C 機械獸抵達終點線得 130 分。 

 

  
圖 9. 三項全能接力成績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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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2 強賽、16 強賽-【四道競走賽】 

 

 

 

 

 

 

 

 

 

 

圖 11.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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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四道競走實拍圖 

 

 

 

 

 

 

 

 

 

 

1. 競賽場地：如圖 10、圖 11 及圖 12 所示。 

2. 場地材質：場地為立光板板面。 

3. 國中組作品：蟲蟲危機、龍貓巴士 

4. 國小組作品：萬獸之王、螞蟻雄兵 

5. 時間限制：60 秒。 

6. 競賽方式：採取兩隻機械獸接力方式進行。 

6.1 競賽開始時機械獸前端不能觸及起跑線，率先抵達(壓力感測

線，感測器位置如圖))兩組為單場次勝方。 

*如在競賽時間終了，尚未取出前兩組，由離終點線較近的兩組晉級 

6.2 四道競走賽接力區不可手動啟動觸控器，須由機械獸自行觸

控啟動。若超過接力區才互相接觸啟動，則為接力失敗。 

*機械獸接力須於觸控啟動成功後立即拿起第一隻機械獸；拿

不到的隊伍，其裁判將協助隊伍於接力區時拿起第一隻機械

獸。三項接力賽後取 32 強進行本項競賽。 

 對戰方式，每場次 4 隊上場(對戰組合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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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2 回合進行，第 1 回合競賽共八個場次，每場次取前 2 名

隊伍進入第 2 回合，共選拔出 8 強晉級下一場賽事；其餘隊伍止步

16 強。 

7. 競賽程序： 

大會廣播進行四道競走賽隊名及編號→裁判點名→相應的隊員進入預備

區→指定位置就位→預備（開電源）→吹哨開始→選手放下機械獸

（裁判放開檔板）→機器獸過門(紅外線)→→完成→選手確認成績簽

字→每梯次前兩名隊伍回預備區等候。 

8. 〈四道競走賽〉判斷標準 

狀況 機械獸狀況 同場次有無抵達終點 狀況 

1 機械獸喪失機能 無 

可經裁判同意後定點維修，秒

數不停。若無在 60 秒內抵達終

點，或於定點維修時有妨礙其

他隊伍競賽時，喪失拔河賽資

格 

2 

機械獸未喪失機能 

有 

競賽時間內先抵達終點為勝，

若同時抵達終點(同秒數)，進行

秤重，重者獲勝 

3 無 
計算與終點距離，距離越短者

獲勝 

4 無 
若測量與終點距離相同，則秤

重，重者獲勝 

 

 

 



2019/01/03 版本 

 

24 
 

三、 8 強【拔河賽】 

 

 

 

 

 

 

 

 

 

 

1. 拔河賽說明 

競賽場地 如圖 13 所示。 

場地材質 場地為立光板板面。時間限制：每場次 20 秒。 

競賽程序 選手依指定位置就位→預備（作品開電源）→開始（裁判離手）

→競賽→確認成績→回到預備區。  

競賽方式 拔河賽以二隊進行相互較力，時間內將拔河線中心點拉移至得分

線者獲勝。勝負判定採三回合制，以勝場數多者獲勝。若雙方拔

河三回合後三平 或 各一勝一負一平且雙方機能皆未喪失者，量

測競賽物重量後，取其重量輕者為優勝。若裁決有爭議之場次，

由主辦單位的競賽+評審委員會開會決議。 

拔河線說

明 

如圖 14-1 所示。拔河線總長度 30±1公分，中間有中心點標記。 

拔河場地中心線左右 1.5 公分處設置僵持區，15 秒競賽時間結束

後，拔河線中心點超過僵持區方得判定獲勝。 

                                                                                                                                                                                                                                                          

圖 13. 拔河賽場地示意圖。

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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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河線長度 30±1公分 

比賽前，裁判用手指壓著繩

2cm 

圖 14-1. 拔河賽場地示意

圖。圖。示意圖。 

圖 14-2. 拔河賽線場地示意

圖。圖。示意圖。 

預備時，裁判用手按壓中間線，選手將電源打開。 

吹哨後，選手放下機器後，裁判兩手同時離開。 

機器開始進行拔河競賽。 

得
分
線 

中心線 15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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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拔河賽判定標準〉 

項目 標準 
回合成績判定 

積分數 

時間內 

15 秒 
○ 

機能未喪失 

先將拔河線中心點拉移超過得分線者勝。 

比賽時間 15 秒結束時，將拔河線中心點拉移超

過僵持區者，該回合獲勝。 

比賽時間 15 秒結束時，拔河線中心點未離開僵

持區，該回合判定為合局。 

若雙方拔河三回合後三平 或 各一勝一負一平且

雙方機能皆未喪失者，量測競賽物重量後，取其

重量輕者為優勝。 

於三回合中

勝場數較多

者獲勝 

機能喪失 

若有一方作品機能喪失，則該回合對方獲勝。 

※與拔河線中心點位置無關。 

若雙方皆喪失機能時，則判定後喪失機能者該回

合獲勝。 

若兩者同時喪失機能時，立即量測其重量(輕者

勝)。 

資格 

喪失 
╳ 

競賽中，選手觸及作品者。 

作品未製作拔河尾部或尾部不合規定者。 
０ 

○：此次競賽

有成績   

╳：此次競賽無

成績 

喪失機能判定： 

連續五秒作品無法運作者（由副審宣讀秒數，以 5→4→3→2→1 之順序

宣讀）。 

作品翻覆或明顯無機能者（含馬達空轉，作品無法動作者）。 

單場次於賽前 20 秒內無法完成預備動作者。 

開始後競賽後拔河線脫落者。 

主要機械結構掉落（不包含造型部分）。 

造型掉落且妨礙比賽進行（影響到其他隊伍作品之運作）。妨礙比賽進行

之認定由評審委員會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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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造型評審說明 

一、造型競賽於決賽當日舉行，各隊需繳交決賽作品參與評分，分數佔總積

分 30%，計分方式分等第計分；其他注意事項如下說明 

二、評審內容 

1. 評定方式：評審委員於決賽當日依各項指標評定作品分數，評審指

標如造型創意競賽評審指標表格所示。 

2. 競賽評分項目共分兩項：創作競賽與造型競賽。 

3. 創作競賽配分 70%，以觸控接力賽及拔河賽結果為評分依據。 

4. 造型競賽配分占總積分 30%，以美觀性、環保性、仿生性、故事性

及特效性為評分要求。 

5. 機能判定：參加造型評審作品需具備正常機能，若機能喪失者，其

造型成績不予計分。 

6. 判定標準：各項作品以能直線行走為基準。 

三、全國賽造型創意競賽評審指標: 

造型評審項目 說明 

美觀性 

1. 色彩明暗、對比應用程度 

2. 加工細緻性 

3. 比例對稱性 

環保性 

1. 環保材料的數量多寡、應用程度 

2. 價格低廉或昂貴 

3. 材料是否具再利用性 

仿生性 

1. 動作時的協調性、穩定性及與機構的配合程度 

2. 堅固度 

3. 造型是否可與機構的運作結合。 

故事性 
1. 故事題材或文化特色的融入與否 

2. 造型適合機構與否（機體） 

特效性 
1.作品的特殊性(例如：3D 列印、特殊材質等) 

2.聲光效果、作動方式等 

作品說明表 
1. 作品年份、隊伍編號、隊伍名稱、作品名稱等基本資料之完整性 

2. 設計理念說明之深度、廣度 

四、作品交地點：經測量作品重量與大小後，由隊長交至作品放置區。 

五、繳件後隊長需立即離開造型作品擺放處。逗留或碰觸他組作品者，取消

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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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品繳交時間：製作時間最後 30 分鐘開放檢查及提早繳交。製作時間

結束後 10 分鐘截止收件。 

七、作品領回：於當日競賽前隊長集合後於維修時間領回，並參與競賽。 

八、作品說明表撰寫方式： 

1. 每隊之作品皆需製作作品說明表，如下圖。 

 

2. 未製作作品說明表之參賽作品，會酌予扣分。 

3. 格式大小：12cm9cm，建議加上護貝。 

4. 格式內容：註明參賽隊伍編號、隊伍名稱、學校、設計理念及說明。 

5. 放置方式：請將說明表立起，放置作品旁。 

6. 設計理念及說明：請說明作品造型的設計理念及仿生性。  

7. 為了讓造型評審於全國賽前事先了解作品造型的特殊聲光效果及作動

方式，請隊伍於全國賽前一週將影片連結(YouTube、百度…)或錄製影

片並產生 QRcode 寄至主辦單位信箱，主辦單位將製作清冊供評審事

先觀看。 

*QR code 產生器：http://www.funcode-

tech.com/LOGOQR_Encoder.aspx  

8. 全國賽競賽當天造型評分：為使評審進一步了解作品特色並避免靜態

評分中有所疏漏。具有特殊效果之競賽隊伍請於「作品介紹與說明(如

圖 19 所示)」附上 QR code，以利造型評分。 

 

 

  

http://www.funcode-tech.com/LOGOQR_Encoder.aspx
http://www.funcode-tech.com/LOGOQR_Encod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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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伍、 申訴辦法 

大會設評審委員會，負責審理裁決競賽申訴案件。競賽進行中如有疑議欲

提出申訴，其詳細辦法如下： 

一、 口頭申訴 

1. 適用對象：參賽隊員 

2. 申訴方式：於比賽進行中，對於場地（賽道）及裁判判決有疑議者，立

即向裁判提出。 

3. 申訴結果：裁判對於口頭申訴向提出者做出說明，若提出者同意則申訴

結案。若提出者對於裁判之說明仍有疑議，則將申訴內容提交評審委員

會，由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做出裁定，裁定後裁判與申訴提出者皆須認同

結果並執行。 

二、 書面申訴 

1. 適用對象：參賽隊員及隊伍指導老師 

2. 申訴方式：於競賽結束後對結果或裁判判決欲提出疑議者，得使用大會

規定之申訴書（如附錄二）提出申訴。 

3. 評審委員會核對申訴者資料無誤後，始召開審議會審理申訴。 

4. 申訴人除以書面資料（申訴內容）外，須另提供照片或影片做為佐證資

料。 

5. 申訴結果：若申訴不成立，則維持原結果或裁判判決。若申訴成立，則

依申訴內容對結果或裁判判決做出修正，並追究相關失職人員責任。 

三、 申訴條規 

1. 申訴者須符合口頭或書面申訴之適用對象，其他人士之申訴恕不受理。 

2. 申訴方式為口頭申訴及書面申訴兩種，其他方式恕不受理。 

3. 經評審委員會審議之申訴結果，不得再提出重複申訴。 

4. 凡未按大會規定提出申訴而阻礙競賽進行之參賽隊員及指導老師，評審

委員會將發公文告知該老師所屬學校機關主管予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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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申訴者不服經評審委員會審議之申訴結果，而企圖煽動他人或妨礙競

賽之進行，一經查明證實，評審委員會將發公文告知申訴者所屬學校機

關主管予以處置。 

凡成功報名本年度競賽之隊伍所有相關人員，皆認定為已閱讀及同意

以上所有規則所列之項目，並願意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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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競賽報名表格(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統整資料用) 

2019 城鄉 STEAM 自造共創競賽報名表 

國中組(3-4 人)        國小組(5-6 人) 

城市學校(以不超過隊伍總人數 1/2) 偏鄉學校(或非山非市學校) 

指導老師資料 

指導老師 (必填) 指導老師 (必填) 

學校單位 (必填) 學校單位 (必填) 

連絡電話 (必填) 連絡電話 (必填) 

參賽隊員資料 

學生姓名 1 

 

(必填) 學生姓名 1 (必填) 

學生 1 學校 

 

(必填) 學生 1 學校 (必填) 

學生 1 性別 

 

(必填) 學生 1 性別 (必填) 

學生姓名 2 

 

 學生姓名 2 (必填) 

學生 2 學校 

 

 學生 2 學校 (必填) 

學生 2 性別 

 

 學生 2 性別 (必填) 

學生姓名 3  學生姓名 3 
 

學生 3 學校  

 

學生 3 學校 
 

學生 3 性別  學生 3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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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競賽申訴書 

2019 城鄉 STEAM 自造共創競賽申訴書 

申訴人  身份 參賽隊員  指導老師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發生時間  

申訴內容  

佐證資料                  

裁判長意見   

評審委員會

判決 
  

結果簽名 申訴人：______________  裁判長：______________  評審長：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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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競賽作品授權書 

 

2019 城鄉 STEAM 自造共創競賽授權書 

隊伍名稱  隊伍編號  

參賽學校  

授權人 

指導老師一 (請簽名) 

指導老師二 (請簽名) 

隊員一 (請簽名) 

隊員二 (請簽名) 

隊員三 (請簽名) 

隊員四 (請簽名) 

隊員五 (請簽名) 

隊員六 (請簽名) 

被授權人 社團法人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授權期限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五年) 

請依照參加年度填入 

備註 
1. 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2. 授權人請填本方案主要代表人。 

本                  (隊伍名稱)團隊知所有成員，同意授予社團法人中華創意發展協會本

隊 PowerTech 科技創作競賽作品： 

□萬獸之王  □龍貓巴士  □蟲蟲危機  □機器戰鼠 □螞蟻雄兵  (請勾選) 

之作品保留權與公開展示之權益。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指導老師：                                    

 

民      國                  年            月            日 


